
衛生福利部辦理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管理及監督

委員會第 1 屆第 8 次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 年 1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本部 209 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衛生福利部李政務次長兼召集人麗芬(蘇副司長昭如代理) 

紀錄：楊佩蓉 

出席委員：周委員建宏(視訊)、賴委員芳玉(視訊)、何委員素秋(視訊)、

陳委員亮妤(視訊)、陳委員文瑞(胡簡任技正迪琦代理)、吳

委員林輝(許專門委員慧卿代理)、詹委員常輝(郭專門委員

全慶代理)、谷委員瑞生(胡副參事光宜代理)、蕭委員煥章

(李組長明憲代理)、羅委員文敏(林科員閔琪代理)、簡委員

慧娟、游委員慧真、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委員 3名(3 名視訊) 

請假委員：鄭委員麗珍、諶委員立中、李委員中月、罹難者家屬及傷者

委員 2 名 

列席人員：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古副處長時彥 

教育部：邱科員巧茹、邱玉誠 

本部法規會：徐專門委員子惠 

本部會計處：張副處長鳳圓 

本部政風處：陳專門委員敏森 

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黃專門委員淑惠、楊視察佩蓉、張

約聘副研究員哲睿、劉約用人員孜甫、陳約用人員威廷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參、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由：有關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收入及支用情形收支表(詳

附件)。 

說明： 

一、 本部自 110 年 4 月 3 日至 4 月 14 日 23 時 59 分止，接受民眾

捐款，共計 35 萬 1,407 筆、新臺幣(以下同) 11 億 2,184 萬 639

元(統計時間為 12 月 20 日；捐款收入加計利息收入 5 萬 4,762

元，並扣除捐款人申請退款計 56 萬 2,100 元)。截至 110 年 12

月 20 日，已支用 10 億 8,352 萬 1,614 元(96.58%)，專戶結餘

3,831 萬 9,025 元。 

二、 本部依照捐款運用基準，已撥付扶助金計 482 人，其中，發給

罹難者家屬扶助金 49 人(已全數發放完畢)；住院傷者扶助金

第一類 2 人(已全數發放完畢)、第二類 4 人(已全數發放完畢)、

第三類 13 人(已全數發放完畢)、第四類 28 人(尚餘 2 人係經

申復後由門診傷者變動為第四類傷者，待補發差額)、門診傷

者 259 人(尚餘 14 人未發放，含 4 人係經申復後由其他乘客變

更為門診傷者，待補發差額)、其他乘客 133 人(尚餘 4 人未發

放，含 3 人失聯)、並已撥付教育部教育資助計畫經費(4 人)。

綜上，尚未完成撥付計 20 人(其中 6 人為待補發差額、3 人為

臺鐵局 11 月 5 日更新名單且失聯)，陸續聯繫相關撥款事宜。 

三、 本部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辦理開立收據及公告徵信，捐款收入

徵信資料計 35 萬 4,693 筆(部分捐款多人一起捐，故徵信筆數

高於捐款筆數)已分別於 110 年 5 月 1 日、5 月 31 日、6 月 11

日及 7 月 5 日於本部官網專區公布，並於 110 年 6 月 30 日、

7 月 28 日、8 月 31 日、10 月 6 日、11 月 11 日、12 月 10 日

公布捐款專戶收支表(分別統計至 6 月 21 日、7 月 20 日、8 月

20 日、9 月 20 日、10 月 20 日、11 月 20 日)。本次收支表(統

計至 110 年 12 月 20 日，附件 2)於本次會議後，將公布於專

區周知。另捐款收據開立部分，已於 110 年 7 月 15 日委託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處理印製郵寄事宜，已於 110 年 8 月 27



日全數寄送，扣除民眾未留地址或地址不完全無法寄送案件

(續行連絡確認及更正作業)，約寄出 27 萬餘件。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統計乘客人數共 489 人，迄今尚

有 1 人未取得聯絡資訊，實聯名單為 488 人。請業務單位持

續聯繫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更新最新名單並賡續辦理扶助

金發放事宜。 

三、 本案收支情形請定期公布周知。 

 

報告案二 

案由：有關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之兒少服務情形(含教育資助

計畫及重返校園適應情形)工作報告。 

說明： 

一、衛生福利部彙整地方政府提供一戶一社工服務，其中本次事

故住院兒少 7人，採以家庭為中心服務模式之工作報告

(略)。 

二、教育部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教育資助計畫及學生重返

校園適應情形報告(略)。 

決定： 

一、 為使扶助金妥善運用，請持續提供一戶一社工服務，如有因扶助

金衍生相關法律諮詢或法律扶助需求，亦請提供相關資源，並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有關兒少服務部份，考量兒少最佳利益及長期服務需求，請業務

單位再行了解有後續醫療計畫之兒少照顧、個人信託規劃等服務

情形，再評估是否有專案補助之需求。 

三、 考量兒少對於家中成員死亡議題的創傷可能會有延遲反應，請業

務單位針對家庭內因本事故致成員罹難之 18 歲以下兒少，了解

兒少創傷壓力處理、校園適應、有無運用心理諮商服務或就診身



心科或精神科等情。 

 

肆、 臨時動議 

案 由：有關辦理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一戶一社工關懷機制、

兒少服務、重傷患者服務、心理重建服務等結案標準，提請下

次會議報告。(提案委員：何委員素秋) 

說 明：本部於事故發生後，依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一戶一社工

服務實施原則，立即由各縣市政府啟動一戶一社工關懷及支持

服務機制，迄今將近 1 年，建請研議結案標準。 

決 議：有關本次事故之兒少服務、重傷者服務、心理重建服務等結

案標準研議規劃，請於下次會議提案報告。 

 

伍、 散會(上午 11 時)  



 
 
 
 
 

 
 
 

  



 
 
 
 

 


